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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国际”或“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网站（www.neeq.com.cn）

上发布了《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披露了焦作

市中站区亿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依据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焦作中

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2020]豫 08 执 17 号之一）完成子公司华信天然

气（上海）有限公司 100%股权过户登记办理的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上述公

告。202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收到焦作中院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作出的

关于撤销（2020）豫 08 执 17 号之一执行裁定的《执行裁定书》（[2020]豫 08

执异 376 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执行案件的当事人

异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焦作市中站区亿利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亿利小贷”）

被执行人一：上海华信国际集团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二：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信”）

被执行人三：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四：李勇

二、（2020）豫 08 执异 376 号《执行裁定书》的内容

焦作中院在执行亿利小贷与上海华信国际集团工业装备有限公司、上海华

信、华信国际、李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亿利小贷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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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中院提出书面申请，请求撤回以物抵债申请，撤销焦作中院（2020）豫 08

执 17 号之一执行裁定。

焦作中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基于重

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本案中，亿利小贷作为申请执行人，其真实意思在于实现其债权。实现以物抵债

后，亿利小贷发现接受的华信天然气（上海）有限公司的股权中原股东华信国际

尚有 90700 万元出资未缴纳，其有可能承担由此带来的巨大法律风险。如果继

续实现以物抵债，则严重违背亿利小贷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给亿利小贷造成巨大

利益损失，符合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亿利小贷公司的异议理由能够成立，焦作

中院予以支持，焦作中院作出的以物抵债裁定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

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撤销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 08 执 17 号之一执行裁定。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

三、执行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实际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 司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网 站

(www.neeq.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执行裁定书》（2020）豫 08 执异 376 号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4 日


